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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44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乐山电力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7-041 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乐山市人民政府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签订《战略

合作协议》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1.履约的相关风险及不确定性：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加强

合作的意向性、框架性约定，有关事项尚需双方共同落实，合作协议约定

事项的后续实施也存在不确定性。 

2.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：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

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协议双方的基本情况 

1.乐山市人民政府，为乐山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上级机关，乐山

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（持有公司 19.24%股权）100%股权。 

2.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，为公司第四大股东（持有公司 14.52%股权）。  

（二）协议的签署 

《关于加快建设坚强智能绿色电网促进乐山“十三五”经济社会发展

战略合作协议》由乐山市人民政府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于 2017 年 12

月 25日在成都市签署。 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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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协议为乐山市人民政府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的意向性协议，根据

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合作协议中涉及到公司的主要内容 

1.按照乐山市“十三五”电网规划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积极构建结

构合理、安全可靠、经济高效的乐山电网网架，统筹各级电网协调发展。

乐山市人民政府按照输电“一张网”原则，积极做好电网规划与地方各类

规划的有效衔接，全力推动规划项目落地，科学引领乐山电网建设。 

2.为服务工业集中区及县域经济发展，提高“一总部三基地”和供区

内等区域的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，支持趸售区 220千伏建设。 

3.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通过精准扶贫等多种方式，加大乐山市农村电

网建设投资，全面解决农村低电压问题，在农网改造项目和资金安排上向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供区重点倾斜。 

4.双方支持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壮大，全力支持乐山电力股份

有限公司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实现发展战略目标，实现“十三五”电网规划

落地。 

三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合作将有利于公司的电网建设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，更好地为

地方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，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。 

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 2017 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四、相关风险提示 

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是双方加强合作的意向性、框架性约定，有

关事项尚需双方共同落实，合作协议约定事项的后续实施也存在不确定

性。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乐山市人民政府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签署的《关于加快建设坚强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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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绿色电网促进乐山“十三五”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 12 月 26 日 


